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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機構之評鑑，由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組成評鑑

小組為之。評鑑小組召集人由社會

局代表擔任，其餘成員由社會局邀

集下列人員組成： 

一、社會局及其他相關機關代

表。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代表。 

三、相關專家或學者。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成員合

計不得少於全體小組成員之二分

之一。 

評鑑小組於必要時得分組評

鑑。 

第三條  機構之評鑑，由本府社會

局(以下簡稱社會局)邀集有關機

關、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

評鑑小組為之。評鑑小組召集人

由社會局代表擔任，其餘成員由

下列人員組成： 

一  社會局及其他相關機關代

表。 

二  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領域學

者及團體代表。 

三  具有兒童及少年福利實務經

驗之專家代表。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成員不

得少於全體小組成員之二分之

一。 

評鑑小組於必要時得分組評

一、參考本府法制體例，首次提及機

關名稱以該機關全銜示之，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 

二、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法規款

次應於數字右方加具頓號，再接續

規定內容，爰於現行條文第一項各

款款次後加具頓號。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

所定成員組成之規定，參考衛生福

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評鑑及獎

勵辦法（以下簡稱衛福部評鑑及獎

勵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規定，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學者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

第三款，並酌作文字修正。另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三款係指具兒童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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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年福利相關專業之專家或學者，併

予敘明。 

第五條   機構評鑑程序如下： 

一、書面考評：受評鑑機構依據

當年度評鑑項目表填報實際

情形，並自我考評後，檢具

有關資料送評鑑小組辦理評

鑑。 

二、實地考評：評鑑小組依據評

鑑項目，前往受評鑑機構訪

視、查閱有關資料及訪談相

關人員，辦理評鑑。 

第五條   機構評鑑程序如下： 

一  書面考評：受評鑑機構依據

當年度評鑑項目表填報實際

情形，並自我考評後，檢具

有關資料送評鑑小組辦理評

鑑。 

二  實地考評：評鑑小組依據評

鑑項目，前往受評鑑機構訪

視、查閱有關資料、訪談相

關人員，辦理評鑑。 

一、修正理由同第三條修正說明第二

點。 

二、查現行條文第二款所定有關實地

考評之程序皆須辦理，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二款規定，以為明確並符實

務。 

 

第七條   各機構除下列情形外，應

每四年接受一次評鑑： 

一、新設立者，自營運之日起滿

一年之次日起一年內，得接

受評鑑。 

二、停業或停辦者，自復業之日

第七條   各機構原則上每三年至少

應接受一次評鑑。 

評鑑結果分為以下等第： 

一   優等：九十分以上者。 

二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

分者。 

一、查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一一四

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正第八條之理由

載明，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及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均為

每四年辦理一次評鑑，為使社會福

利機構評鑑區間一致，故參考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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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滿一年之次日起一年內，

應接受評鑑。 

三、經社會局公告應提前或展延

評鑑者。 

評鑑結果分為以下等第：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者。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

分者。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

分者。 

四、丙等：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

分者。 

五、丁等：未達六十分者。 

前項評鑑結果，應通知各受

評鑑機構。 

三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

分者。 

四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

分者。 

五  丁等：未達六十分者。 

前項評鑑結果，應通知各受

評鑑機構。 

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將現行條

文修正為每四年辦理一次評鑑，另

實務上機構新設立者、停業或停辦

者之受評期間恐無法符合「每四年

辦理一次評鑑」之要求，又考量社

會局有未滿四年而需進行機構評鑑

或因實務現況有需延後進行機構評

鑑之需求，爰增訂修正條文第一項

各款之除外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修正理由同第三

條修正說明第二點。 

第八條   經評鑑為優等或甲等之機

構，社會局得依其等第發給獎牌 

(狀) 或獎勵金，並公告之。 

第八條   經評鑑為優等或甲等之機

構，社會局得依其等第發給獎牌 

(狀) 或獎勵金，並公告之。 

一、參考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第九

條第三項，考量評鑑結果經撤銷或

廢止，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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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評鑑之機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社會局得撤銷或廢止評

鑑結果，並令其重新接受評鑑： 

一、以詐欺、脅迫、行賄、隱

瞞、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

法方式影響評鑑結果。 

二、當次評鑑結果公告至下一次

評鑑結果公告前之期間，有

違法或重大缺失，經查證屬

實，或經社會局依本法第一

百零七條第一項處罰。 

依第一項規定經社會局核發

獎牌(狀)或獎勵金之機構，其評

鑑結果依前項規定撤銷或廢止

者，社會局應以書面通知其自撤

銷或廢止之日起三十日內，繳回

獎牌(狀)或獎勵金；屆期未繳回

者，社會局應公告註銷獎牌

以詐欺、隱瞞、提供不實資

料或其他不法手段而獲評鑑為優

等或甲等者，社會局得撤銷其評

鑑等第，限期繳回所領取之獎

勵，並公告之。 

簡稱機構）應重新接受評鑑，修正

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 

二、參考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第九

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爰增訂修正

條文第二項第一款，現行條文第二

項「詐欺、隱瞞、提供不實資料」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一款，並

增訂「脅迫、行賄」之不法方式。 

三、參考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第九

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爰增訂修正

條文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機構於當

次評鑑結果公告至下一次評鑑結果

公告前之期間，社會局得撤銷或廢

止評鑑結果，並令其重新接受評鑑

之情形。 

四、參考衛福部評鑑及獎勵辦法第九

條第四項規定，增訂機構評鑑結果

撤銷或廢止時，依限繳回獎牌(狀)



5 

 

(狀)。  或獎勵金等相關事宜。又獎勵金屆

期未繳回者，則依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九條   經評鑑為丙等或丁等之機

構，應依評鑑結果明列之應改善

項目，依限提出改善計畫，送請

社會局核定後據以辦理並依限改

善完成，社會局必要時得遴聘適

當之專家學者至機構輔導；逾期

仍未改善完成者，依本法第一百

零八條規定辦理。 

前項機構於應改善項目改善

完成，報經社會局核定後，得申

請為次年評鑑對象。 

第九條   經評鑑為丙等或丁等之機

構，應依評鑑結果明列之需改善

項目，依限提出改善計畫，送請

社會局核定後據以辦理，社會局

必要時得遴聘適當之專家學者至

機構輔導；逾期仍未改善完成

者，機構應自行負擔以後之輔導

費用，社會局並得公布其名稱。 

前項機構於需改善項目改善

完成，報經社會局核定後，得申

請為次年評鑑對象，社會局得於

其確已改善前，停止其委辦業

務、補助或獎助。 

一、考量現行條文第一項，就機構應

改善項目應先予「限期改善」，而現

行條文未有明文，爰修正現行條文

第一項規定，以資明確。另考量現

行條文第一項之專家學者係由社會

局遴聘，輔導費用由社會局負擔尚

無不妥，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機

構負擔輔導費用之規定。 

二、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以下簡稱兒少權法）第一百零八

條，明定依兒少權法第八十四條第

三項所定辦法評鑑為丙等或丁等

者，經設立許可主管機關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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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次處罰；情節嚴重者，得命其停

辦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公布其

名稱。前開規定既已明定評鑑為丙

等或丁等之處罰規定，爰修正現行

條文第一項後段規定。 

三、查現行實務就是否停止委辦業

務，業明訂於委辦契約，另補助或

獎助之停止則應依該補助或獎助之

規定（例如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要點或一一四

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提

升安置兒童及少年照顧服務品質作

業須知）辦理，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二項停止其委辦業務、補助或獎助

之規定。 

第十條   機構得於接獲評鑑結果通

知之次日起十四日內(以郵戳為

憑)，以書面向社會局申請複查成

第十條   受評鑑機構得於接獲評鑑

結果通知之次日起十日內(以郵

戳為憑)，以書面向社會局申請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所定機構申請複

查時限修正為十四日，以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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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

限。 

社會局於收到前項申請後，

應送評鑑小組複查，並於收到申

請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將複查結果

通知機構。 

複查成績，逾期不予受理，並以

一次為限。 

社會局於收到前項申請後，

應於十日內將複查結果通知機

構。如經複查發現成績登記或核

算有誤時，社會局應重新計算總

成績，並視需要配合修正評鑑結

果之等第。 

二、為完善評鑑複查機制，參考衛生

福利部所訂一一一年度兒童及少年

安置及教養機構聯合評鑑實施計

畫，明定機構依規定申請複查成績

後，應送評鑑小組複查，修正條文

第二項爰予明定應送評鑑小組複查

之規定，並將現行條文第二項後段

刪除。 

 


